
第 1 頁，共 3 頁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110年1月份處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10年1月28日14時30分

貳、地點：本處第一會議室

參、主席：倪永祖 紀錄：林詩晴

肆、出席：謝鳳珠 林秀鳳 管東海 謝其臣 李明娟 周光輝 陳映燕 黃柏青

簡淑如 陳美萍 周正宗 蔡善明 張麗文 林金玉 林秀雪 楊家源

鄭玄恭 范慧芬 呂秀玉 史惠秀 鄧美君 梁芳芳 邢愷明 林玉樺

葉財旺 葉寶春 許菁菁 林朝彬 邱潔如

伍、109年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實質審查公開抽籤

陸、確認本處109年12月份處務會議紀錄

柒、府會聯繫事項

一、本市議會第13屆第5次定期大會定於110年4月7日開議，請預為準備。

二、本市議會審議本處110年預算案附帶決議計2項，接獲議會來文，請

妥善辦理，並回報辦理情形。

捌、報告事項：本處專案列管辦理情形。

玖、主席指示或裁示

主席指示或裁示事項 主辦

一、轉達本府市政會議重要事項，請遵照辦理。

(一)第2121次市政會議市長裁指示：

1.有關議員因問政需要向局處索取資料，常於短時間甚至半天內

要求回復，此舉造成承辦同仁壓力與困擾，雖目前依議事規則

及公文處理作業時間係以7日內回復為原則，但為顧及府會和

諧，同仁均盡力而為，府會聯繫小組近日已請資訊局協助統計

近2年來平均處理索資回復時限之件數，將適時向議會說明，尋

求合適解決方案，以減輕局處與同仁作業壓力。

2.關於議員索資的處理時效，市長建議應再朝e化方向精進，減少

同仁作業時間，原則上3日，有困難亦請府會聯絡員向議員說明，

取得諒解，本次會期結束後，請黃副市長分析統計議會索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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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研議策進方案，並請各機關主任秘書提供辦理議員索取資

料案遭遇的各種困難供參。

(二)第2122次市政會議市長裁指示：

新冠肺炎疫情越發嚴峻，本府各項活動及會議，請權管局處做

好防護措施並宣導與會者 務必佩戴口罩。

(三)第2125次市政會議市長裁指示：

1.臺北市議會預訂下會期開議日期是4月7日，各局處希於下會期

審議的議案及法案，亦請儘快提前作業，依府頒SOP最遲應提3

月23日(二）市政會議通過並於當天函送議會，以利配合議會審

議，及下會期提報本府優先法案及議案作為市長赴議會各黨團

爭取支持的作業期程。

2.此次疫情尚在全世界蔓延，死亡人數亦持續攀升，期間恐需8個

月以上，始有緩解可能，正常生活儘量保持平常心，維持經濟

活動不受干擾；惟不可過於輕忽而疏於防範，居安思危，應持

續落實各項防疫措施。

二、本府都市發展局提供包租代管及公益出租人名單退稅案應儘速

辦理，並儘速完成內部流程簡化及擬訂簡易作業流程SOP，遇疑

難複雜案件需與都發局橫向溝通者，請彙集問題提供財政局向

都發局反映。

三、本市109年度稅收實徵淨額757.51億元，較預算數733.31億元，

超徵24.20億元，預算達成率103.30%；其中土地增值稅、印花

稅、契稅及地價稅分別較預算數超出18.71億元、5.72億元、

3.53億元及0.52億元，另房屋稅、娛樂稅及使用牌照稅分別較

預算數短少2.50億元、1.11億元及0.67億元。

四、本處109年使用牌照稅清查作業已結束，車輛檢查部分，查獲違

章件數9,771件，補徵稅額2,840萬餘元，裁罰4,834萬餘元；免

稅車輛清查部分，清理4,513件，補徵3,758件，補徵稅額2,096

萬餘元，感謝分處同仁的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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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8年地價稅、109年房屋稅及使用牌照稅送達作業，截至109年

12月31日及110年1月15日止，送達率均已達99.9％以上，惟有

少數件數尚未送達，請各分處繼續追查納稅義務人其他地址後

依法儘速送達，以維護租稅公平。

六、110年度地價稅、房屋稅稅籍及使用情形清查作業期間，分別自

1月1日至9月30日及11月30日止，本年度預定清查土地20,042

筆、房屋102,000件，預估增加稅額合計約10.2億元，請各分處

依作業計畫進度執行。

七、109年業務稽核已辦理完竣，請各單位依稽核科室提出之缺失及

建議事項檢討改進。

八、納稅義務人林ＯＯ因強制執行事件就分配表異議提起民事訴

訟，刻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審理中，經檢視無減、止訟空間，

將由中正分處續行辦理訴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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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散會：17時30分


